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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审委办〔2023〕01号
2023年度渝水区审计项目计划安排的通知

各乡镇（办事处），区委各部门，区直各单位：
2023年审计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把握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审计工作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聚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江西目标任务，全面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为推动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在赣鄱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贡献审计力量。
一、审计计划安排的主要原则
（一）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紧扣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重点任务，聚焦“作示范、勇争先”目标要求，围绕中心大局，坚持问题导向，依法履职尽责。科学安排审计项目，进一步加大对国家重大战略、重大政策、重大建设项目、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重大风险隐患、公共权利运行的审计监督力度，切实增强审计监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坚持把握方向突出重点。

围绕省委省政府重大经济战略决策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对照“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科学合理安排项目计划，突出重点、精准发力。2023年重点围绕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财政收支及预决算管理、涉农项目、林业资金和困难群众救助资金等情况开展审计工作。加强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监督问题线索移送及案件查处的协调配合，形成监督合力。
（三）坚持把牢审计质量生命线。
深刻认识开展研究型审计是实现新时代审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深入分析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审计发展规律，加强审计全过程管理，始终把牢审计质量生命线，加强全流程审计质量管控，不断提升审计监督的整体效能。注重审计项目执行管理，密切关注项目执行进度情况，督促加快项目实施进度。进一步加强对各审计项目现场审理，把牢审计组、法规审理和审计整改三道关口防线，积极构建“审计、审理、整改”三分离的审计业务制衡体系，打造环环相扣、互相制约的审计质量控制“闭环”，确保审计质量过硬，推动审计事业高质量发展。

经区委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研究同意，2023年度渝水区安排审计项目共22个，其中：审计署统一部署的审计项目2个、省审计厅统一部署的审计项目3个、市审计局统一部署的审计项目2个、区本级安排审计项目15个。具体审计项目如下：

二、审计署统一部署的审计项目计划（2个）

    （一）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
（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审计（罗坊镇）。
三、省审计厅统一安排的审计项目计划（3个）

（一）2022年度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审计；
（二）涉农项目审计（2021年以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专项审计）；

（三）供销合作社社有资产专项审计调查。
四、市审计局统一安排的审计项目计划（2个）

（一）全市2020年至2022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使用绩效情况审计；

（二）县（区）2018年至2022年政府投资EPC项目建设情况专项审计调查。
五、区局安排的审计项目计划（15个）

（1）2022年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它财政收支情况审计；
（2）区民政局2020-2022年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审计；
（3）区科技局2020-2022年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审计

（4）区文广新旅局2020-2022年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审计；
（5）仙来办2020-2022年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审计；
（6）罗坊镇2020-2022年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审计；

（7）新余经开区管委会2020-2022年财务收支审计；

（8）区新经济服务中心2020-2022年财务收支审计；

（9）罗坊中学原校长宋世凌同志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10）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原局长杨智同志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11）区融媒体中心原主任李小梅同志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12）区社保局原局长张小菊同志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13）区拆迁办原主任宋平同志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14）区工信局原局长陈白云同志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15）区图书馆原馆长喻莉同志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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